
項次 子計畫名稱 經費 

「強化空襲警報發放及警察機關指揮通訊備援中程計畫」採購設備種類、數量 

單位 備援處所地點 項目 

114年 115年 

數量總計 115年採購說明 

甲級  乙級 

1 

建置全國

警察機關

各級勤務

指揮中心

備援處所

中程計畫

（勤指中

心） 

●114 年（總金額 217.9萬）： 

中央補助 183萬（84%） 

地方自籌 34.9萬（16%）。 

 

●115 年（總金額 2509.6萬） 

中央補助 1087.3萬(43.33%） 

地方自籌 1422.3萬（56.67%）。 

警察局 

各分局 

刑警大隊 

交通大隊 

●警察局（2處） 

一、甲級備援處所： 

地點：臺南市政府察局地下  

      室（民防管制中心) 

建置時程：114年。 

二、乙級備援處所： 

地點：刑警大隊地下室 

建置時程：115年。 

 

 

●各分局、大隊 

一、 乙級備援處所地點： 

各分局、刑警大隊(兼本 

局乙級備援處所)、交通 

大隊駐地地下室。 

二、建置時程：115年。 

 

分級規定： 

一、甲級備援處所：各直轄市政

府警察局第 1個備援處所。 

 

二、乙級備援處所：各直轄市政

府警察局第 2 個備援處所

及各分局、大隊第 1個備援

處所。 

家具工程     粉刷工程依各備援處所空間施做，面積從 
30㎡-331㎡不等，合計 1790㎡。 粉刷(含天花板、牆壁)工程 0 1790 ㎡ 1790 ㎡ 

基礎設施       1.空調各備援處所均配置 1臺，共計 18臺 
，冷房能力從 1噸至 4噸不等，合計 50
噸。 

2.除濕機依各備援處所空間配置，數量從 1 
臺至 3臺，合計 37臺。 

3.空氣清淨機依各備援處所空間配置，數量
從 1臺至 4臺，合計 32臺。 

4.電風扇依各備援處所空間配置，數量從 1
臺至 5臺，合計 44臺。 

空調       

空調(分離式冷氣) 0 18 臺 18 臺 

除濕機(10 公升) 2 臺 37 臺 39 臺 

空氣清淨機(CADR 值 250m³/h) 2 臺 32 臺 34 臺 

電風扇 14 吋 2 臺 44 臺 46 臺 

緊急設備       1.AED、緊急照明各備援處所均配置 1臺，

合計 18臺。 

2.滅火器各備援處所均配置 4臺，合計 72

臺。 

3.抽水機依各備援處所空間配置 1臺至 2

臺，合計 30臺。 

AED 1 臺 18 臺 19 臺 

滅火器 6 臺 72 臺 78 臺 

緊急照明 1 臺 18 臺 19 臺 

抽水機(1 馬力) 2 臺 30 臺 32 臺 

網路設備       1. 交換器、路由器各備援處所均配置 1

臺，合計 19臺(含本局乙級備援處所)。 

2. 分享器各備援處所空間均配置 2臺，合

計 36臺。 

交換器 1 臺 19 臺 20 臺 

4G 或 5G 非陸製 WIFI 分享器 3 臺 36 臺 39 臺 

路由器 1 臺 19 臺 20 臺 

資訊影音設備     
筆記型電腦及資安系統(防毒軟體)各備援處

所均配置 8臺(套)，合計 144臺（套）。 
筆記型電腦及周邊(含視訊功能) 10 臺 144 臺 154 臺 

資安系統(防毒軟體) 10 套 144 套 154 套 

視訊影音會議系統軟體       
視訊攝影機、話筒擴音機及影像顯示器各備

援處所均配置 1臺，合計 19臺(含本局乙級

備援處所)。 

視訊攝影機 
1 組 19 組 20 組 

話筒擴音機 

影像顯示器 1 組 19 組 20 組 

其他      
1.110報案受理席於局本部乙級備援處所配

置 1臺。 

2.110報案受理席錄音系統軟體授權及 SIP

數位話機各備援處所均配置 1組，合計 18

組。 

3.事務機、碎紙機、飲水機各備援處所均配

置 1臺，合計 18臺。 

110 報案受理席(含視訊報案) 2 組 1 組 3 組 

110 報案受理席錄音系統軟體授

權及 SIP 數位話機 
0 18 組 18 組 

事務機(含影印、掃描及傳真功

能) 
1 臺 18 臺 19 臺 

碎紙機 1 臺 18 臺 19 臺 

飲水機 1 臺 18 臺 19 臺 

 



項次 子計畫名稱 年度 中央輔助 地方自籌 金額 備援處所地點 項目 數量 備註 

 2  

強化警用

通訊備援

建置中程

計畫（後

勤科） 

114 
734.9萬 

（84%） 

140萬 

（16%） 
874.9萬 

●警察局 

甲級備援處所： 

地點：臺南市政府察局地下  

      室（民防管制中心) 

 

有線電通訊設備 
網路電話閘道

器 

1 臺 

1、 有線電通訊設備警察通訊所業完成安裝及 

驗收、無線電通訊設備預計於 114年 11

月份安裝。 

2、 機動通訊車部分由警察通訊所委託台灣銀 

行辦理採購並於 114年 6月 13日完成決

標，履約期限為 115年 4月 9日；該車輛

預計停放於本局中庭。 

有線電話機 5 臺 

無線電通訊設備 
無線電固定臺 4 臺 

天線系統 4 套 

機動通訊車 

車輛 1 臺 

中繼轉播系統 1 套 

天線系統 1 套 

電源系統 1 套 

115 
1133.7萬

（52.49%） 

1026.3萬

(47.51%) 
2,160萬 

●警察局乙級備援處所： 

地點：刑警大隊地下室 

●各分局、刑警大隊(兼本局

乙級備援處所)、交通大隊

駐地地下室。 

有線電通訊設備 

網路電話閘道

器 

19 臺 
1、 乙級備援處所有線電通訊設備計 19臺網 

路電話閘道器（每處各 1臺）及 57臺有

線電話機（每處各 3臺）。 

2、 乙級備援處所無線電通訊設備計 57臺固 

定臺（每處各 3臺）及 57套天線系統

（每處各 3套） 

3、 機動通訊車購置 1臺，規格同 114年，預 

計停放於本局中庭。 

有線電話機 57 臺 

無線電通訊設備 
無線電固定臺 57 臺 

天線系統 57 套 

機動通訊車 

車輛 1 臺 

中繼轉播系統 1 套 

天線系統 1 套 

電源系統 1 套 

3 

強化空襲

警報發放

備援計畫

（民防管

制中心） 

114年 
1612.8萬 

（84%） 

307.2萬 

（16%） 
1920萬 各分駐(派出)所 

移動式警報器 

(每臺單價約 20萬) 
96臺 

1、 可視警報臺受損區域情況機動配置，彌補

空襲警報涵蓋率不足地區，即時示警民眾

疏散避難。 

2、 配置原則：以本局已配置警報臺 147臺，

現有數量 65%為增設備援，計配置 96臺

移動式警報器（147*0.65=96），並依各

分局警報臺數量 65%進行配置使用。 

3、 統由警政署採購配發，預計明(115)年 8

月交貨。 

115年 
445.7萬

（46.23%） 

518.4萬

(53.77%) 
964.1萬 31個分駐（派出）所 

示警匣道器 

(每臺單價約 32萬) 

臺 

31臺 

1、 警報臺設置示警匣道器，透過該設備接收

行動細胞簡訊，同步遙控發放警報，不需

人工操作，即時示警民眾疏散避難。 

2、 配置地點：東河所、安業所、總爺所、大 

丘所、子龍所、延平所、塭內所、中鹽 

所、竹橋所、文山所、苓和所、溪美所、

二溪所、頭社所、東昌所、澤頂所、海寮

所、蘇厝所、知義所、那拔所、岡林所、

依仁所、保東所、南雄所、龍船所、玉山

所、北寮所、望明所、鹿田所、永信所。 

合計 

114年 2530.7萬 482.1萬 3012.8萬   
 中央補助 84% 

地方政府編列 16% 

115年  2666.7萬 2967 萬 5633.7萬   
 中央補助 46.23% 

地方政府編列 53.77% 



 


